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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7_BA_E5_8F_A3_E5_c27_32692.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商检

法》）的规定，制定本条例。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进

出口商品检验局（以下简称国家商检局）主管全国进出口商

品检验工作。 第三条 国家商检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及

进出口商品的口岸、集散地设立的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及其分

支机构（以下简称商检机构），管理所负责地区的进出口商

品检验工作。商检机构的职责是：对进出口商品实施检验，

办理进出口商品鉴定，对进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检验工作实施

监督管理。 第四条 国家商检局根据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，对

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进出口商品，制定、调整并公布《商检

机构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种类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种类表》

）。 第五条 商检机构和国家商检局、商检机构指定的检验机

构对进出口商品实施法定检验的范围包括： （一）对列入《

种类表》的进出口商品的检验； （二）对出口食品的卫生检

验； （三）对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性能鉴定和使用鉴定

； （四）对装运出口易腐烂变质食品、冷冻品的船舱、集装

箱等运载工具的适载检验； （五）对有关国际条约规定须经

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的检验； （六）对其他法律、行

政法规规定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的检验。 第六条 

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进出口药品的卫生质量检

验、计量器具的量值检定、锅炉压力容器的安全监督检验、

船舶（包括海上平台、主要船用设备及材料）和集装箱的规



范检验、飞机（包括飞机发动机、机载设备）的适航检验以

及核承压设备的安全检验等项目，由其他检验机构实施检验

。 第七条 商检机构对法定检验以外的进出口商品，可以抽查

检验并实施监督管理。 法定检验以外的进出口商品，对外贸

易合同约定或者进出口商品的收货人、发货人申请商检机构

签发检验证书的，由商检机构实施检验。 第八条 进出口的样

品、礼品、非销售展品和其他非贸易性物品，可以免予检验

。但是，国家另有规定或者对外贸易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。 

列入《种类表》的进出口商品，经商检机构检验，质量长期

稳定的或者经国家商检局认可的外国有关组织实施质量认证

的，由进出口商品的收货人、发货人或者生产企业申请，经

国家商检局审查批准，商检机构免予检验。 免验的具体办法

由国家商检局制定。 第九条 商检机构对进出口商品实施检验

的内容，包括商品的质量、规格、数量、重量、包装以及是

否符合安全、卫生要求。 第十条 商检机构按照下列标准对进

出口商品实施检验： （一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有强制性标

准或者其他必须执行的检验标准的，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

定的检验标准检验； （二）法律、行政法规未规定有强制性

标准或者其他必须执行的检验标准的，按照对外贸易合同约

定的检验标准检验；凭样成交的，并应当按照样品检验； （

三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其他必须执行的

检验标准，低于对外贸易合同约定的检验标准的，按照对外

贸易合同约定的检验标准检验；凭样成交的，并应当按照样

品检验； （四）法律、行政法规未规定有强制性标准或者其

他必须执行的检验标准，对外贸易合同又未约定检验标准或

者约定检验标准不明确的，按照生产国标准、有关国际标准



或者国家商检局指定的标准检验。 第十一条 国家商检局根据

对外贸易和检验工作的实际需要，可以制定进出口商品检验

方法行业标准。 第十二条 商检机构的检验人员须经考核合格

，并取得证件后，方可执行检验任务。 商检机构的检验人员

依法执行职务，不受非法干预和阻挠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